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材料、低值易耗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材料、低值品和易耗品（以下简称“物

品”）的科学管理，避免浪费，提高效益，保证教学、科研、

行政、后勤工作顺利进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拟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统一领导、分工管理、专人负责、合理调

配、节约使用”的原则，进行物品的管理工作。贵重、稀缺物

品应严格管理；一般物品坚持既适当集中，又方便领用的原则

进行管理。

第三条 需购置物品的计划、预算、采购、保管、使用、

回收处理等都应有专人负责，严格按财务预算采购。验收工作

应严肃认真，出入库手续齐全，记录准确完整，定期核对检查，

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第四条 物品的管理人员力求稳定。管理人员要不断提高

科学管理水平，注意经济效益。对物资管理工作认真负责、成

效显著的人员，应进行表扬和奖励；对不负责任或违反制度的

失职人员，应根据情节轻重及本人对错误认识程度给予适当的

批评教育或处分。

第五条 各部门（单位）在年初时做好物品的购置经费预

算，各部门（单位）按核准的预算申报采购计划，业务发生并

完成后，学院财务入账登记到各部门（单位）的经费项目支出

中。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的物品，包括教学、科研、行政、后

勤、基本建设等各方面使用的非固定资产的物资。

1.材料：指使用后就消耗掉而不能复原的物品。

2.低值品：将单位价值在 200 元以上、800 元（不含）以

下，且使用年限超过一年，一次性使用不改变其形态、性能，

可重复使用或出现正常损耗且不符合固定资产标准的耐用物品

列为低值品。

3.易耗品：单位价值在 200 元以下，且使用年限不满一年

的物品。

第二章 购置、验收与报账

第七条 材料、低值品和易耗品的采购，按照“以需定购、

压减库存”的原则进行。根据教学需要，各教学、行政、后勤

保障部门结合一学期教学需要及物品库存情况，由部门负责人

制定购置计划，报相关领导审批后，按照采购管理办法及流程

由后勤管理处组织采购。

危险物品的采购和提运应严格遵照公安部门和交通运输部

门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 物资的验收与登记。物品到货后，后勤管理处与

使用部门一同进行物品验收。验收时要认真检查物品的数量、

质量等，验收中发现问题应及时向供应商提出，办理退换或赔

偿手续。验收合格后，由后勤管理处出具入库单并签字。

第九条 发票报账。报账人员将整理好的发票、验收报告、

购置申请等材料一同粘贴好，按照学院报账相关规定填制《报

销单》或《付款申请》，经相关领导审批后，将完整单据交财



务处进行账务处理。

第十条 账务处理。财务处审核提交的单据，审核无误后

进行转账汇款。

第三章 保管与领用

第十一条 购置的物品由后勤管理处保管员负责保管，办

理入库、出库登记手续。教学、科研、行政等部门原则上不设

立库房，但为了方便工作，经学院批准的各二级学院实验实训

室、后勤管理处的维修材料可设立二级库房限量备用。对危险、

贵重、稀缺材料和在用物品要指定专人管理，台帐记载使用情

况，每半年清点一次。不使用的物品交回库房，妥当保管。

第十二条 库房的物品，应不定期进行清查盘点，分类填

写报表、统计物品的增减情况，以便及时采购。

第十三条 各二级学院、行政、后勤等部门资产管理人员，

应根据实际需要，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领用物品，全年领用物

品额度不得突破预算。领用时，应填写领用单，经本部门（单

位）资产管理员和负责人签字后，到库房领取，库房管理人员

作好登记以便核对。

第十四条 库房管理人员应努力学习业务，不断提高管理

水平，熟悉各类物品的性能和用途，积极主动地做好供应工作，

对库存物品要经常进行检查，如发现损失、丢失、变质等要及

时向领导反映，妥善解决。

第十五条 危险物品、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品的保

管应按照有关储存管理规定的要求设立专库，分类存放，专人



保管，并应建立经常性安全检查制度，防止因变质、分解造成

自燃和爆炸事故。

第十六条 危险物品的领用必须专人审批，限量发放。对

剧毒物品的使用过程应予严格控制和监督，对其领、用、剩、

废、耗的数量必须详细记录，用剩数量及时退回库存。危险物

品的空容器、变质料、废液渣滓应予妥善处理，严禁随意抛弃。

第四章 报废与赔偿

第十七条 材料、低值品、易耗品超过使用期限不能继续

使用的，由各部门（单位）资产管理员上报本部门（单位）负

责人、待相关领导审批后，方可进行报损报废处理。报废物资

的回收处理工作，由财务处与后勤管理处共同完成，各部门（单

位）不得擅自处理报废物资。

第十八条 低值品若损坏或丢失时，由当事人写出书面报

告，部门（单位）查明原因后，按《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资

产损坏、丢失赔偿办法》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

执行。


